
「2020 嘉基用心守護嘉義」勸募活動計畫書異動公告 

本法人於民國 109 年 1 月起舉辦「2020嘉基用心守護嘉義」勸募活動 (衛

部救字第 1081370648 號)，勸募所得運用於社會福利服務(如：兒童早期療育、

愛心送餐、居家照護…等)、公益性醫療建設設備及偏鄉醫療服務。 

本勸募計畫核准辦理勸募期間自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勸募財務核准使用期間自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6 月 30 日止，

截至109年12月31日勸募總計金額含孳息為新台幣2,003,432元整，截至 110 

年 3 月 31 日，「2020 嘉基用心守護嘉義」計畫仍有 410,869 元(含孳息)未及

支用，由於實際勸募金額與預定勸募金額之落差，且因新冠病毒疫情影響服務，

已確知不及於 6 月 30 日前支應完畢，故擬異動計畫執行期間延長至 110 年 9

月 30 日止，執行下列項目，各項經費概算如下，將依實際執行狀況於範圍內進

行調移，不足經費，由本法人另行籌募，若提早支用完畢，即依規定完成結案報

告。 

今依公益勸募條例第十九條規定，依本法人第九屆董事會第 3 次會議決議，

提出勸募活動異動申請，並經衛生福利部同意。 

依「公益勸募許可辦法」第八條規定，本法人公告捐贈人周知變更賸餘款財

物使用期限計畫內容。捐贈人若有異議，得於 110 年 8 月 14 日之前向本法人提

出聲明。(公告日期：110 年 7 月 14 日) 

本法人企劃室愛心連絡電話：05-2765041#8546，感謝社會大眾對嘉基一

直以來的支持與鼓勵，嘉基將繼續秉持「用愛多走一里路」的精神，為守護嘉義

地區的民眾身、心、靈、健康努力。 勸募活動計畫書如下頁：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 

「2020嘉基用心守護嘉義」勸募活動異動計畫書 

一、勸募字號：衛部救字第 1081370648 號 

二、勸募活動目的： 

本法人及附屬作業組織依據創設目的、宗旨，擬透過合法之勸募行為與

活動，從事使弱勢及有需求者，得到幫助及身心靈的關懷與支持。並藉由舉

辦各類公益活動，以貫徹本法人及附屬作業組織傳揚耶穌基督的愛，推展全

人服務事工，期許本法人及附屬作業組織善盡社會關懷之公益使命。 

三、活動緣起： 

    本法人附屬組織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創院已逾 60 年，

創設宗旨為本著「耶穌基督愛人如己的心，提供民眾優質的全人關懷與醫療

照護」，並以「醫療、傳道、教學、關懷」為任務目標。秉持醫療服務與社

會服務的整合，傳揚基督「為愛多走一里路」的愛與精神。 

因著社會結構變遷，以及服務人數和服務範疇的拓展，在公益需求等經

費與日俱增的情況之下，期盼透過合法性之勸募活動，匯集社會大眾愛與關

懷的力量，以實際行動或捐款響應支持，幫助各方面之公益服務，讓愛得以

延續與落實。 

四、工作內容與服務對象： 

工作內容： 

(一) 提供接受本法人及附屬作業組織服務之個案基本日常生活需求照顧與

急難協助，諸如： 

1. 提供生活、衛生、醫療、居家照顧等方面必要需求之幫助。 

2. 提供提供環境及設備修繕、就醫交通費、醫療救助、看護照顧費等

之幫助。 

3. 提供急難救助服務。 

(二) 提供接受本法人及附屬作業組織服務之個案和主要照顧者有計畫性之

節慶關懷、喘息及支持活動，諸如：農曆春節、平安幸福餐會、端午節、

中秋節等民俗節慶活動，以預防其心理失落，及增進補強其家庭、社會

性功能活動屬之。 

(三) 提供接受本法人及附屬作業組織服務之個案和主要照顧者專業服務，諸

如： 

1. 送餐服務。 

2. 居家服務。 

3. 緊急救援通報服務或問安性訪視。 

4. 就醫交通服務。 

5. 早期療育個案之費用補助，包括：醫療自付額、療育訓練費、機構

日間托育費等。 



6. 遲緩兒之外展療育服務：聘請專業人力到社區、兒童家中、幼兒園

等，提供外展療育。 

7. 其他如照顧者關懷和支持性服務等。 

(四) 提供社會服務或醫療服務所需之設施、設備費用，諸如：救護車、復康

巴士、急救、復健、療育、輔具等醫療及社會服務相關設備之購置與維

修。 

(五) 提供偏鄉醫療服務，包括衛教講座。 

(六) 其他符合本法人及附屬作業組織公益目的之服務所產生之合法用途，諸

如辦公室租金、水電費、電話費、公務車輛之油資、保險等費用。 

(七) 國際人道關懷活動(泰國、菲律賓、緬甸、多哥等國義診及衛教活動)所

需之經費。 

服務對象： 

(一) 國內外接受本法人及附屬作業組織社會服務之弱勢、身心障礙者或有急

難需求之個案或家庭。 

(二) 本法人附屬作業組織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之病人或家

屬。 

(三) 偏鄉居民。 

 

五、經費用途： 

  進行在本法人及附屬作業組織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所

提供在各年齡層之社會福利服務事工、宣教福音服務事工、公益性醫療建設

或設備事工需求、國內外偏鄉性醫療服務事工，以及各種符合公益目的之需

求下，發起辦理幫助嘉義縣市、國內外，弱勢者及其家庭無論個別性、團體

性或社區性之勸募和活動。 

六、原定經費使用期限：自 109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6 月 30 日止 

七、異動後經費使用期限：自 109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09 月 30 日止 

八、異動說明： 

本勸募計畫核准辦理勸募期間自民國 109 年 1月 1 日起至 109 年 12月

31 日止；勸募財務核准使用期間自民國 109年 1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6 月 30

日止，截至 109年 12月 31日勸募總計金額含孳息為新台幣 2,003,432元整，

截至 110 年 3 月 31 日止，執行支出費用共計新台幣 1,592,563 元整，尚餘

410,869 元，由於實際勸募金額與預定勸募金額之落差，且因新冠病毒疫情

影響服務，已確知不及於 6 月 30 日前支應完畢，故擬異動計畫執行期間延

長至 110 年 09 月 30 日止，執行下列項目，各項經費概算如下，將依實際執

行狀況於範圍內進行調移，不足經費，由本法人另行籌募，若提早支用完畢，

即依規定完成結案報告。 



項目 內                  容 金額 已執行  餘額 

勸募必要支出 

-印刷費 
各類文宣品、宣傳品、收據印製 15,000 0 15,000 

必要支出 

-活動及公關費用 

各類活動辦理執行費用(含必須之音響設備、場佈

費、場地費、保險費等等)及各類公關費用，視各類

活動類型實際報支核銷 

3,000 3,000 0 

必要支出 

-各類媒體行銷費用 
各種媒體、網路、網頁等行銷廣告費用 16,800 16,800 0 

必要支出 

-行政或人事費 
差旅交通、臨時工作人員酬勞等費用 0 0 0 

必要支出 

-雜支 

文具用品、油費、郵電費、耗材、手續費、

其他雜支 
19,332 6,332 13,000 

專業服務費 

提供服務個案送餐服務、居家服務、日間

照顧、早期療育、復健、心理諮商、或衛

耗材等專業服務費用、醫療、醫療看護、

生活、教育、喪葬補助、捐助、人道關懷

等。 

1,457,500 1,183,244 274,256 

服務衍生之費用 

服務所需專業訓練、身障職訓、個案就醫

交通、服務交通、油資、郵電、印刷品費

用，包含相關器材、物資材料，與提供弱

勢個案和家庭生活照顧所需之日常用品、

衛生用品、愛心送餐、食物、營養品等。 

200,000 131,889 68,111 

服務設施、 

設備費 

為提供社福服務場域如老人、早療、身心

障礙者服務等，及公益性醫療環境、設備

改善，購買各類所需之設施設備費用。包

含社福服務與救護車車輛購買、檢驗、稅

款、保險及輔具、急救設備，服務處所及

延伸服務使用之場地租金、水電與管理費

用、資訊系統管理授權費等。 

280,000 244,498 35,502 

修繕費 修繕各類所需之設施設備費用 6,800 6,800 0 

各類活動費 
辦理節慶關懷和社會公益活動所需之所有

費用 
5,000 0 5,000 

合     計  2,003,432 1,592,563 410,869 

八、 預期服務成效： 



(一) 聘任各專業人員進行個案訪視與需求評估，擬定個案服務計畫，連結相

關服務或資源，使弱勢獨居長者、失能失智、遲緩兒、身障者本人或其

家屬獲得即時相關資訊與服務，達到提升或維持生活品質及減輕照顧者

負荷之目的。   

(二) 改善身心障礙者、中低收入戶長者、弱勢族群之生活品質，結合日間照

顧、居家服務、送餐服務等，維持其基本生理需求，並推動長者高齡友

善健康促進計畫，辦理節慶活動，增加弱勢獨居長者社會互動機會。 

(三) 透過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職業輔導評量、職能訓練等服務，來達到提

供身心障礙者多元化就業機會。 

(四) 提供弱勢遲緩兒童療育補助及外展服務，辦理宣導活動，提昇發展遲緩

兒童通報率，進而促使嘉義地區發展遲緩兒獲得早期療育服務。 

(五) 提供偏鄉醫療服務，彌補偏鄉醫療專業服務不足，進而建立預防保健與

推動健康營造計畫。 

(六) 提供經濟弱勢、無能力就醫民眾醫療相關補助(如診療、住院等費用)。 

(七) 透過勸募活動，增進全國民眾對本法人及本法人附屬作業組織嘉義基督

教醫院之認識與了解，以協助進行本法人及附屬作業組織之社會關懷公

益活動，傳揚愛之使命，凝聚社會正面能量，共創美善與祥和。 

 


